
 
警方歪曲事實 縱容濫權 

紫藤 
 

致各立法會研究警方處理性工作者及搜查被羈留者事宜小組委員會成員： 

自 2008 年開始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成立小組跟進性工作者及被羈留人士被侵權

問題，本會感謝各議員一直關注及跟進，可是保安局及警方不但沒有藉此改善警員

濫權，不斷做「騷」，更歪曲事實以求繼續縱容警員濫權。 

 

警方一直指有關團體沒有就他們的指控提供資料，事實上，近年本會已向立法會提

供多個個案的資料(包括投訴課案件編號及有關資料等)，只是警方並沒有對有關資

料作出交代，而多年來性工作者對警察的投訴，在自己人查自己人的情況下，均無

一成立。例如：李婉儀自殺一案，警方對於調查投訴不公平，並沒有作出檢討，只

是不斷包庇下屬，掩飾下屬的謊言。而利東街事件亦清楚顯示，警員如何集體歪曲

事實，妨礙司法公正。若警方不改善監察警員的制度，再多一百、一千個投訴個

案，我們只會見到警員一次又一次地說謊掩飾。對於警方這種毫無誠信、試圖掩飾

濫權惡行，以及拒絕承擔錯誤的態度，我們予以最強烈的譴責。  
 

剝光豬搜身 

雖然 2008 年 7 月警方已制定新的搜身指引，但紫藤至今已收到超過 30 名性工作

者投訴，在被捕後被剝光豬搜身，警員不但沒有解釋原因，更沒有向她們發放搜身

表格。可見，新指引並未有效防止警員濫權，繼續以剝光豬搜身侮辱被捕人士。本

會要求警方修改指引，參考英國的例子，在警司級警員的批准下，才可進行剝光豬

搜身，同時，只可在特別指定的搜身房才可剝光豬搜身，另外，亦應在該搜身房外

設置錄影設備，並以科技設備等取代脫衣搜身，考慮、接納關注團體的其他意見。 

 

性工作者的投訴個案 

濫權的警員經常因個別人士身處弱勢加以欺壓。例如，在警察接受性服務(包括性

交及口交)的個案中，違規警員往往利用性工作者處身不利位置濫權，例如明知受

害人害怕洩露身份及個人資料，警員只要略加威嚇，受害人即不敢透露任何有關警

員違規的事(包括接受性服務)，更遑論作出投訴。而警方對被捕的性工作者及內地

來港的性工作者的侵權似乎特別嚴重，當中包括性侵犯、剝光豬搜身等。亦有警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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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工作者報案，知道她的工作狀況後，故意光顧她並拒絕付款。性工作者曾多次

約見議員申訴，2009 年 4 月，便有十多名性工作者在立法會上，向多名與會警方

代表反映被誣告、警察濫權的問題，若非真有其事，性工作者何以會多次費時作出

申訴？  

 

此外，警員許多時向投訴人進行騷擾，令性工作者不敢投訴之餘，甚至撤銷投訴。

以下是一些例子： 

1.  油麻地一名性工作者投訴警察後，被警員趕絕：警員每次看見她都會警告她

不可以再在該區出現。  

2.  有性工作者被警告，若她作出投訴，警員會不斷行動，令她及同行無法繼續

工作。 

3.  投訴人已要求警員不要直接與她聯絡，警員不但多次致電給她，甚至打電話

到她家中，向其家人說警察要找投訴人，令投訴人受到沉重的壓力。 

4.  投訴課的警員以不同方式的說話威迫利誘投訴人放棄投訴： 

「投訴對你無好處，警方會知道你的投訴內容及資料，對你更不利，你應

放棄投訴。」 

「只有你與警員，沒有獨立的証人，你投訴的話，會控告你誣告。」 

5. 一名性工作者投訴被警員經常上門騷擾，她並沒有把投訴內容告知其他人，

怎料，她向一名男士提供性服務後，該男子自稱警員並警告投訴人問道「你怕

不怕打劫」；又說「無論你投訴多少次，我們都會再來」等。性工作者對此感

到非常恐懼及驚訝，自覺受到嚴重威脅，因為除了警方及紫藤外，理應沒有第

四人知道此事。她擔心會再受騷擾，最後選擇放棄投訴及搬離舊址。 

 

修改放蛇指引 

無論紫藤或立法會針對性工作者放蛇指引所做的調查，當中均清楚顯示，無一海外

警隊會容許放蛇警員接受任何形式的性服務，而且嚴格明文禁止警員有關的行為，

可見香港警方堅持容許放蛇警員接受手淫以搜集証據其實並無足夠理據，警方應立

即仿傚海外警隊，禁止警員接受任何形式的性服務(包括手淫)，修改放蛇指引。 

 

成立獨立機構調查對警察的投訴  

警方從未認真正視警員違規濫權，沒有檢討現有制度，制定防止同類事件發生的機

制，反而縱容警員歪曲事實，令警員濫權不斷。現時警隊內部監察無效，無法保障

市民利益。政府除責成警隊徹底改革外，必須成立有系統的監察機制，減少市民受

到警權侵犯。政府亦應接納聯合國的建議，成立獨立機構，調查對警察的投訴，監

察警員，以免出現濫權情況。此外，政府更應立法懲罰違規警員，防止他們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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